呼和浩特职业学院留级规定

根据教育部、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有关文件及呼和浩特职业学院学籍管理制度相关规定，我院对在校生留级作以下规定：
一、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应予以留级：

1、一学期内连续请假超过两个月，一学年内累计请假超过三个月；
2、截至统计时间，累计七门及以上课程不及格；
3、因个人原因，自愿留级；

二、学生在学年的第一学期不及格课程达到留级条件时，第二学期可自愿选择继续跟读，但不再累计不及格课程数。下一学年编入下一届相同专业学习，如下一届无此专业，学生可提出申请经教务处批准转入相近专业继续学习，并办理转专业手续。
三、学校自选课不记入不及格课程数。

四、留级后，成绩已合格课程可以免修。

五、学生在校学习期间，留级不得超过两次。
六、办理程序：

1、每年单学期第四周统计不及格课程门数，第五周安排留级。对达到留级条件学生，在核对确认后，由班主任（辅导员）通知学生提前做好留级思想准备以及相关工作。

2、由各二级学院教务科填写《呼和浩特职业学院留级申报表》，经二级学院院长、教务处处长审核、签字后，报送教务处学籍科。 

3、由教务处和相关二级学院共同完成留级学生学籍变更工作，并由教务处下达《留级通知单》（见附件2）抄送学生处、计划财务处。
4、留级学生持《呼和浩特职业学院留级通知书》（见附件3）按规定时间到相关部门办理留级手续。

七、留级学生应按留级后所在年级收费标准足额交纳学费、住宿费、教材费等相关费用。

八、留级学生按留级后所在年级毕业时间注册。

九、本规定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十、附件：1、《呼和浩特职业学院留级申报表》。
          2、《呼和浩特职业学院留级通知》
          3、《呼和浩特职业学院留级通知书》
呼和浩特职业学院教务处

二○一三年九月二十九日

  附件1：
	二级学院：
	

	序号
	姓名
	性别
	学号
	身份证号
	专业、班级
	原因

	1
	
	
	
	
	
	

	2
	
	
	
	
	
	

	3
	
	
	
	
	
	

	4
	
	
	
	
	
	

	5
	
	
	
	
	
	

	6
	
	
	
	
	
	

	7
	
	
	
	
	
	

	8
	
	
	
	
	
	

	9
	
	
	
	
	
	

	10
	
	
	
	
	
	

	二级学院院长：
	
	教务处长
	


呼和浩特职业学院20  —20   学年度留级申报表
填报人：                 日期：                公章：
说明：1、所有信息必须填写完整，其中“原因”栏只需填写“成绩”、“请假”或“自愿”即可；
 2、上报时应加盖各二级学院公章；
附件2：

呼和浩特职业学院20   —20   学年度留级通知

学生处、计划财务处、          学院：

根据《呼和浩特职业学院留级规定》，本学年有以下学生达到留级条件，应予以留级。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学院
	姓名
	学号
	原专业、班级
	留级后转入专业、班级
	留级原因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请学生处、计划财务处、各二级学院做好以上学生留级相关工作。

呼和浩特职业学院教务处

         年    月   日

附件3：                                                    存根
呼和浩特职业学院留级通知书

                                                              学号：             
           同学：
 按照学院留级规定，学院批准你转入     级         学院              

专业继续学习。请持本通知书在      年  月  日前到所属专业报到。

逾期一周不报到者，按自动退学处理。
              呼和浩特职业学院教务处
                              年   月   日

下为学生用

呼和浩特职业学院留级通知书

                                                              学号：             

           同学：

 按照学院留级规定，学院批准你转入     级         学院              

专业继续学习。请持本通知书在      年  月  日前到所属专业报到。

逾期一周不报到者，按自动退学处理。

              呼和浩特职业学院教务处

                              年   月   日

